<義工服務記錄冊> 使用指引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版

(一) 簽發<義工服務記錄冊>目的

1. 透過此全港性有系統的義工嘉許制度，肯定義工的工作和貢獻。

2. 透過一個廣泛認許的義工服務記錄，記錄義工在不同機構/團體的服務，提高義務工作的認可性。

3. 在社會上建立義務工作齊參與的文化，鼓勵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加入義工行列。

(二)簽發機構 / 團體類別

所有簽發<義工服務記錄冊>予轄下義工或義工小組的機構 / 團體，必須登記成為「義工運動」參與機構或團體，並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條件:

1.
根據香港法例第151章社團條例已申請註冊或獲豁免註冊的團體;

2. 根據香港法例第310章商業登記條例登記的商業團體; 

3. 根據香港法例第332章職工會條例登記的職工會; 

4. 根據香港法例成立的法定團體，例如醫院管理局，大學及宗教團體等; 

5. 各政府部門

6.
如申請機構/團體非上列五類團體，此機構/團體必須為上列五類團體的附屬機構/團體，惟附屬機構/團體提出申請成為簽發機構/團體必須透過上列五類團體作出申請。

(三)簽發機構/團體須知

1. 所有簽發<義工服務記錄冊>的機構/團體，必須登記成為「義工運動」參與機構/團體。(詳細名單可在「義工運動網」查閱。)
2. 各簽發機構/團體會獲發給一個機構專用編號，以作通訊和紀錄之用。

3. 各簽發機構/團體在接受有興趣人士登記成為其轄下義工，須先核實該義工未曾在其他「義工運動」參與機構登記和獲發相關<義工服務記錄冊>。在確定後，可向該義工簽發一本<義工服務記錄冊>，並妥善管理有關的個人資料及獲發<義工服務記錄冊>的記錄;以便每年按時向「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遞交簽發記錄報告。(重覆領取<義工服務記錄冊>者將予取消獲發嘉許狀的資格)
4. 各簽發機構/團體亦可印製富機構/團體特色的「義工服務記錄冊」，以取代「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所印製的<義工服務記錄冊>；惟有關記錄冊須註明簽發機構/團體的機構專用編號及列載現行<義工服務記錄冊>的相關資料。
5. 此外，各簽發機構/團體須視乎實際需要而簽發<義工服務記錄冊>予登記義工。機構可考慮不簽發記錄冊，但建議妥善管理該義工的服務時數記錄，以便每年按時向「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遞交機構/團體記錄報告，協助統計全港義工服務記錄，讓市民了解義工的貢獻與力量。

(四)機構/團體簽發<義工服務記錄冊>注意事項

1. 機構/團體在簽發<義工服務記錄冊>給予個別義工時，須提醒義工此冊子之正確用途乃為記錄義工服務，作為日後嘉許準則之用，並不能作為義工身分證明文件。有關義工在使用該冊子時要注意的事項，已詳列於冊子的「義工須知」。

2. 機構/團體在簽發<義工服務記錄冊>給予義工時，必須在該冊子的編號前填上機構專用編號，使成為一個完整及獨一無二的義工服務記錄冊編號，而該編號亦為獲發該冊子的義工的專用編號。

3. 機構/團體之負責人或經負責人之授權之有關人士，須在記錄冊的「基本資料」頁簽署並加蓋印作實。

4. 每名義工只可獲一本<義工服務記錄冊>，如有遺失，機構/團體可重新簽發另一本記錄冊予該義工，並酌情考慮是否追認該義工在過往的服務時數。如簽署機構/團體確認該義工過往的服務時數，必須在新簽署的記錄冊內「服務記錄」的「服務名稱」一欄填上「時數追認」，再填寫獲取該等時數的服務時段，並加簽署作實。

5. 如有義工要求轉往其他簽發機構/團體，該義工必須請原屬之簽發機構/團體蓋印作實已記錄於<義工服務記錄冊>的服務時數。新接受此義工登記的簽發機構需簽發一本新的記錄冊，將該義工的服務時數轉移至新的記錄冊。而新簽發的記錄冊內「服務記錄」的「服務名稱」一欄須由有關工作員填上「時數轉移」，再填寫該等時數的服務時段，並加簽署作實。新簽署機構/團體並須在舊的記錄冊內印有義工編號的一頁刪劃，以作註銷。並將之交回義工以保留有關該義工過往曾提供的服務資料。

6. 如有義工所持的<義工服務記錄冊>已經填滿，該簽發機構/團體可考慮以影印方式加入「服務記錄」附頁，更有效運用資源或續發一本新的記錄冊給予該義工。在該續發的記錄冊內，簽發機構/團體的有關工作員必須在紀錄冊內「服務記錄」的「服務名稱」一欄填上「時數續計」，再填寫該等時數的服務時段，並加簽署作實。簽發機會/團體並須在舊的記錄冊內印有義工編號的一頁刪劃，以作註銷，並將之交回義工以保留有關該義工過往曾提供的服務資料。

7. 機構/團體須在妥善記錄簽發/補發/續發委員會印製的<義工服務記錄冊>，包括記錄冊編號及義工名稱，以便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將有關資料交回「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作記錄用途。機構/團體可參考附頁1「2003年機構發放<義工服務記錄冊>紀錄表格」。

8. 尚未簽發之記錄冊須妥善保存。如不敷用，可按實際需要向秘書處索取。而所需數量是以實際義工人數而定，非以機構全體成員/會員為基礎，切勿利用記錄冊為宣傳及推廣義工服務物品。
(五)義工服務確認準則

1. 為義工填寫服務記錄冊的義工機構/團體，必須符合簽發機構/團體所需的條件。

2. 各簽發機構同時可為任用義工的機構/團體。

3. 簽發機構在確認義工的服務時數，應以該義工所提供的服務性質及服務對象為確認準則 :

· 義務工作時數指任何志願貢獻個人的時間，在不為任何物質或金錢報酬的情況下而為社會付出的服務時數。

· 義務工作不應作為個人或團體的政治或商業宣傳或純宗教的活動。

4. 為了鼓勵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參與義務工作，各簽發<義工服務記錄冊>的機構/團體應盡量接受並認許不同類型的義務工作性質和範圍。

5. 被認許的義工服務範疇包括直接服務和間接服務。

6. 直接服務泛指為所有活動擔任的一連串工作，如 : 聯絡、策劃、籌備、執行和檢討等，內容如下 : 

聯絡 :
聯絡其他參與活動或服務的有關人員，包括電話聯絡或外出拜訪機構或組織。

策劃 :
會議(指就個別活動或服務的推行而需召開的會議，不包括義工組或其他小組之例會/聯誼會。)

籌備 :
文書工作、物資準備等。

執行 :
活動或當日服務的實質工作。

檢討 :
檢討會議或活動。

7. 間接服務泛指協助單位或機構日常運作之工作，常見的有文書、設計、聯絡等支援工作。

8. 學生自願為學校或同學服務，如擔任班長、值日生、風紀或圖書館助理等，皆被視作為義工服務。服務時間包括相關的當值時數。

9. 制服團體或小組之訓練或操練，及為考取某種勳章或證書而作出的服務，均不能計算為義工服務時數。

10. 制服團體或制服小組之導師貢獻個人的時間及精神而提供的訓練服務，應視作義工服務。

11. 惟義工接受義工訓練課程的時數，不作計算之列。

12. 義工小組記錄義工服務時數注意事項如下:

· 義工小組泛指所有機構/團體或學校轄下提供義工服務的小組。

· 義工小組轄下的每名義工可獲發一本<義工服務記錄冊>，作為個人義工之嘉許準則。有關的簽發程序及注意事項應與上文相同。

· 各機構/團體須自行記錄其轄下義工小組所作的服務。義工小組服務時數泛指轄下每一義工參與該項服務的時數總和。

 13.
機構/團體/學校/職員義工組織記錄義工服務時數注意事項如下:

· 各機構/團體須自行記錄其轄下所有個人義工所作的服務(包括未符合獲獎之服務時數記錄)。機構/團體/學校/職員義工組織服務時數泛指轄下每一義工參與義工服務的時數總和。

(六)填寫義工服務時數注意事項

各任用義工或安排義工參與服務的單位(可以是簽發機構/團體)，在個人義工、義工小組或機構/團體/職員義工組織完成其服務後(完成其中一個工序或完成整個活動計算均可)，應作清楚服務記錄。當中義工如擁有<義工服務記錄冊>，便需在其內的服務記錄一頁填寫有關資料，並加簽署。填寫<義工服務記錄冊>須知如下:

1.各任用義工之服務單位須先在服務紀錄一頁登記單位名稱和聯絡電話，以方便日後簽發機構/團體在有需要時可與其聯絡。

2.機構/團體在填寫服務記錄時，須填寫服務名稱、服務日期或時段、服務時數等，並由負責該項活動之工作員簽署作實。

3.為善用資源，請盡量以時段形式作記錄，並盡用每一個記錄空格作填寫。每項記錄應只佔用一個記錄格。

4.若義工只接受簽發機構/團體安排服務，在每次服務或每項服務後，有關工作員須填寫服務記錄於「服務記錄」一頁內，而所有服務單位名稱及電話可免填寫。

5.若義工除了接受簽發機構/團體安排服務外，亦固定地接受數間服務單位安排服務，義工須向服務單位的工作員提出要求填寫服務記錄於「服務記錄」一頁內，每間服務單位（包括簽發機構/團體）用獨立新頁歸納記錄，除上述服務名稱、服務日期或時段、服務時數、負責活動之工作員簽署等外，並清楚填寫其服務單位名稱及電話於頁首。

6.若義工除了接受簽發機構/團體安排服務外，亦不固定地接受多間服務單位安排服務，義工須向服務單位的工作員提出要求填寫服務記錄於「服務記錄」一頁內，按時序於每次服務後填寫服務名稱、服務日期或時段、服務時數、負責活動之工作員簽署等，並須清楚填寫其服務單位名稱及電話於方格內。

7.簽發機構/團體單位之工作人員在「服務記錄」頁的方格填滿後須在該頁的空白位置結算該頁累積服務時數，並在附近加上簽署，以證明方格內之服務時數已獲認可。

8.惟各簽發機構/團體亦有權就該義工所提供的服務，在核實服務性質、對象和時數後，代為記錄並加簽署作實。

(七)義工嘉許形式及準則

為表揚義工對義務工作的貢獻，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以義工在每年內所累積的服務時數為嘉許準則，頒發由義工總領袖和社會福利署署長共同簽發的義工嘉許狀予各符合嘉許準則的單位(個人義工、義工小組或機構/團體/職員義工組織)。

1. 義工嘉許狀(個人義工)

  以該義工所累積的服務時數為嘉許準則，計算方法如下:

· 凡每年度服務達50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銅狀

· 凡每年度服務達100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銀狀

· 凡每年度服務達200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金狀

2. 義工嘉許狀(義工小組)
以整個義工小組轄下全部義工所累積的服務時數為嘉許準則，計算方法如下:

· 凡每年度小組的所有義工總累積服務時數達300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銅狀

· 凡每年度小組的所有義工總累積服務時數達600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銀狀

· 凡每年度小組的所有義工總累積服務時數達1000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金狀

3. 義工嘉許狀(機構/團體/職員義工組織)
以整個機構/團體/職員義工組織轄下之所有義工所累積的義工服務時數為嘉許準則，計算方法如下 :

· 凡每年度機構/團體/職員義工組織的所有義工總累積服務時數達300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銅狀

· 凡每年度機構/團體/職員義工組織的所有義工總累積服務時數達600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銀狀

· 凡每年度機構/團體/職員義工組織的所有義工總累積服務時數達1000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金狀

4. 長期服務嘉許狀(只適用於個人義工)

  以該義工所累積的服務時數及年期為嘉許準則，簽發機構/團體應另備有記錄以核對義工過往的服務資料，計算方法如下:

· 義工過往連續服務滿五年，並每年服務達50小時或以上又從未獲發此嘉許狀者，可獲頒發長期服務嘉許狀(五年)

· 義工過往連續服務滿十年，並每年服務達50小時或以上又從未獲發此嘉許狀者，可獲頒發長期服務嘉許狀(十年)

· 義工過往連續服務滿十五年，並每年服務達50小時或以上又從未獲發此嘉許狀者，可獲頒發長期服務嘉許狀(十五年)

· 義工過往連續服務滿二十年，並每年服務達50小時或以上又從未獲發此嘉許狀者，可獲頒發長期服務嘉許狀(二十年)

· 義工過往連續服務滿三十年，並每年服務達50小時或以上又從未獲發此嘉許狀者，可獲頒發長期服務嘉許狀(三十年)

· 義工過往連續服務滿四十年，並每年服務達50小時或以上又從未獲發此嘉許狀者，可獲頒發長期服務嘉許狀(四十年)

· 義工過往連續服務滿五十年，並每年服務達50小時或以上又從未獲發此嘉許狀者，可獲頒發長期服務嘉許狀(五十年)

5. 服務時數以一年截算，即由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內所提供的義工服務，皆被接受，惟該時數將不能累計至下一個年度計算。

6. 簽發機構/團體在核實個人義工的服務時數後，須記錄在該名義工的記錄冊之「年度截算記錄」內，並寫上推薦日期和加蓋印。

(八)簽發機構/團體推薦義工獲發嘉許狀須知

1. 簽發機構/團體推薦個人義工及義工團隊(義工小組/職員義工組織/團隊)申領義工嘉許狀時，須先通知轄下個人義工及義工團隊義工交回<義工服務紀錄冊>予機構/團體負責人作審核和統計用途。並確定該義工及義工團隊是符合有關的嘉許準則。

2. 以總部登記的簽發機構/團體應先作內部遞交，並由總部統籌及整合所有核下單位之個人義工及義工團隊資料填，始寫有關的「義工服務嘉許狀推薦表格」交予本署。一個獨立的登記編號只接受一份推薦申請和相關的總覽報告。

3.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會去函通知(約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各簽發機構/團體，填報相關的「義工服務嘉許狀推薦表格」，以申領有關嘉許獎狀。遞交截止日期一般為每年的一月三十一日。

4. 「義工服務嘉許狀推薦表格」應連同「<義工服務記錄>總覽」、「機構發放<義工服務紀錄冊>記錄表格」及「推薦義工服務嘉許獎狀總覽」於截止推薦日期前交回秘書處。秘書處會另函通知各機構/團體有關獲發嘉許獎的手續。需要時，如簽發機構/團體未能提交更多資料以核實嘉許資格，有關義工服務嘉許狀推薦將不獲確認。

5. 有關的「義工服務嘉許狀推薦表格」、「<義工服務記錄>總覽」、「機構發放<義工服務紀錄冊>記錄表格」及「推薦義工服務嘉許獎狀總覽」可於義工運動網頁瀏覽及下載(www.volunteering-hk.org)。 此外，詳細填寫要求請參閱附頁2「年終義工服務記錄填報須知」。

(九)查詢

如機構/團體對本<義工服務紀錄冊>使用指引或有關「義工運動」的詳情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致covs1@swd.gov.hk或致電義工服務專線22340100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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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機構發放《義工服務紀錄冊》紀錄表格

                                

(於2004年3月31日前交回社會福利署)�

機構名稱：

專用編號：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圖文傳真: �

電郵地址 ：�

備註

: "

轉移

"

即由其他機構轉會加入的義工

; "

補發

"

即因遺失而獲發新冊子

; "

續發

"

即

因舊冊子填滿而獲發新冊子

備註

於

2003

年獲發放義工紀錄冊的義工

(

請在適當位置加

*

並填寫前紀錄冊編號

)

編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義工服務

紀錄冊編號

(請順序由細編�

號起)�

轉移

補發

續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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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機構發放《義工服務紀錄冊》紀錄表格

                                

(於2004年3月31日前交回社會福利署)�

機構名稱：

專用編號：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圖文傳真: �

電郵地址 ：�

備註

: "

轉移

"

即由其他機構轉會加入的義工

; "

補發

"

即因遺失而獲發新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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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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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義工服務記錄截算填報須知

背景: 所有已登記成為義工運動參與機構，有義務於每年年初向「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申報上一年度的義工服務記錄，讓委員會掌握最新義工服務統計數字，協助制訂有關推廣義工服務的政策，預算印製義工嘉許狀及服務時數記錄冊予義工及團體的數量，並評選有關義工獎項。

(一)計算年度

  年終服務記錄截算指該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的義工服務時數。 新登記機構可追溯該年度的服務資料，惟不可超過登記年份。

(二)遞交規定
   年終義工服務資料於每年的1月31日截止遞交。 每一個登記參與機構只須遞交一份服務記錄。 若該機構轄下有多個服務單位，機構負責人需統籌轄下服務單位的服務記錄，整合一份服務記錄申報表格交回秘書處。 在特殊情況下，機構可以書面提出延遲遞交，本署仍會個別考慮。惟有關嘉許狀會因而延遲編印。


任何對已提交表格內容的修改，亦須於此日期前，將要修改的內容填寫於相關表格中交回秘書處，並註明為『增補』或『修訂』於每份表格的標題下，切勿把全份申報表格重新提交。 已編印的嘉許狀，本署不接受任何更改，務請確保提交資料的準確性。
   
服務記錄資料須以電腦檔案形式遞交，以便直接交往印刷商打印。 如機構並未電腦化，只能交回紙品記錄，本署仍會協助打印，惟會較遲才獲發有關嘉許狀。 如機構遞交舊格式或其他格式的服務記錄資料，本署會要求重新提交，機構需自行承擔有關延誤。 

(三)核對已遞交申報表格
      本署會定時於義工運動網 www.volunteering-hk.org 更新已提交服務記錄的機構名單及已遞交項目資料 (通常於收到文件的七個工作天內上載)。 煩請聯絡人瀏覽義工運動網，核實本署是否已收到有關文件。 若有疑問，請致電本署查詢 (電話：22340100或傳真：25725060)。 未能個別通知有關收納，敬請見諒。
(四)填寫年度義工服務資料申報表格

      整份申報表格是一個EXCEL電腦檔案，可於義工運動網 www.volunteering-hk.org隨時下載或參考。表格共有下列15頁工作表:-
	工作頁名稱
	標題
	內容

	附件1A
	2003年《義工服務紀錄》總覽
	機構登記義工之服務統計資料

	附件1B
	2003年機構發放《義工服務記錄冊》紀錄總覽 (可於2004年3月31日前交回)
	機構簽發《義工服務記錄冊》紀錄統計資料

	附件1C
	2003年機構發放《義工服務記錄冊》紀錄表格 (可於2004年3月31日前交回)
	機構之發放《義工服務記錄冊》紀錄及登記義工資料

	附件2
	2003年推薦義工服務嘉許獎狀總覽
	機構推薦義工獲領嘉許狀統計資料

	附件3A
	2003年《義工服務嘉許金狀》(個人)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義工服務嘉許金狀人士的資料

	附件3B
	2003年《義工服務嘉許銀狀》(個人)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義工服務嘉許銀狀人士的資料

	附件3C
	2003年《義工服務嘉許銅狀》(個人)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義工服務嘉許銅狀人士的資料

	附件4
	2003年 義工小組《義工服務嘉許狀》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義工小組/機構的義工服務嘉許金/銀/銅狀資料

	附件5A
	2003年《長期服務嘉許狀》(五年)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五年長期服務嘉許狀資料

	附件5B
	2003年《長期服務嘉許狀》(十年)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十年長期服務嘉許狀資料

	附件5C
	2003年《長期服務嘉許狀》(十五年)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十五年長期服務嘉許狀資料

	附件5D
	2003年《長期服務嘉許狀》(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年)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年長期服務嘉許狀資料

	附件6
	2003年 機構/團體《義工服務嘉許狀》申請表格
	推薦領取機構/團體的義工服務嘉許金/銀/銅狀(含服務時數)資料

	附件7
	2003年《最高服務時數》表格(組別: 兒童及青少年/婦女/長者/復康*)
	提名機構內最高服務時數的義工的服務詳細資料

	附件8
	2003年《長期服務嘉許狀》(二十年以上) )推薦表格 (供推薦20/30/40/50年長期服務嘉許狀)
	推薦領取個人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年長期服務嘉許狀的義工服務詳細資料


      填寫細則已詳列於相關的工作表內，請留意閱讀。

(五)獲發嘉許狀

      在截止日期前提交完整服務資料的機構，將會於翌年四月底前獲發有關嘉許狀。 屆時機構會被邀請到本署辦公室領取嘉許狀。 委員會會按比例，去函邀請機構提交部份獲推薦嘉許狀的義工的服務記錄冊或相關服務記錄的副本，以核對義工資料。

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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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1

		致：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										〈附件1C〉

				c/o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統籌課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22樓2205室

				電話：2234 0100            傳真 ：2572 5060        電郵 : covs1@swd.gov.hk

		日期：

				2003年機構發放《義工服務紀錄冊》紀錄表格

		(於2004年3月31日前交回社會福利署)

		機構名稱：

		專用編號：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圖文傳真:

		電郵地址 ：

		備註: "轉移"即由其他機構轉會加入的義工; "補發"即因遺失而獲發新冊子; "續發"即

		因舊冊子填滿而獲發新冊子

														備註

						於2003年獲發放義工紀錄冊的義工						(請在適當位置加*

												並填寫前紀錄冊編號)

		編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義工服務
紀錄冊編號
(請順序由細編號起)		轉移		補發		續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備註: 所有收集的個人資料只讓社會福利署用作統計義工服務記錄及安排嘉許之用途。  在相關用途下, 社會福利署會發放有關資料予受權處理的政府部門及機構。 有關人

		士可以向填寫此表格的機構索取有關記錄副本。






